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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审计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内部监督管理，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防

范能力，确保公司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内部审计基本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Ѐ㼀限公઴制㥆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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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部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审监部在对公司

业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等情况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接受审

计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审监部发现公司重大问题或线索，应当立即向审计委员会

直接报告。

第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掌握审计、财务、会计、经济等相关专业理论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制度，有一定的审计经验

或其他相关专业工作经验。内部审计人员应通过职业后续教育和培训来加强业务

学习，提高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

第七条 内部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任务时，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专业

规范，对工作事项应予保密，未经批准不得公开。忠于职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廉洁高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职务之便打击报复。

第八条 内部审计部门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得置于财务部门领导之下，或与

财务部门合署办公。内部审计人员如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者，

应主动申请回避。

第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刁难、阻挠审计人员履行审计工作职责，更不得对坚持原则的审计工作人员进

行打击报复。

第三章 内部审计机构职责和权限

第十条 审计委员会在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部门工作时，应当履行下列主要

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三）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 计 内审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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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在指定网站和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披露经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第六章 审计结果运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应将审计结果作为对被审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绩效考核的

重要依据。同时，将审计结果与员工的内部评价、薪酬调整、职务晋升等挂钩，

激励员工重视内部控制和合规经营。

第二十五条 审监部应建立审计结果运用跟踪机制，定期对审计结果的运用

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包括被审计部门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司管理制度的完善情

况、绩效考核的执行情况以及责任追究的到位情况等。跟踪评估工作应形成书面

报告，报送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 审监部应定期对审计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公司在内部控制、

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制度漏洞，并形成分析报告提交公

司管理层。公司管理层应根据分析报告，组织相关部门对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进行

修订和完善，堵塞管理漏洞，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第二十七条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公司遭受损失、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或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司应依据审计结果进行责任追究。责任追究

的形式包括批评教育、经济处罚、纪律处分等，情节严重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第七章 审计档案管理

第二十八条 审监部应当建立审计档案，将记录和反映内部审计过程中形成

包括审计报告和附件、审计记录、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证据、反映被审计单位

和个人业务活动的书面文件及其他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应保存的资料。

第二十九条 审计档案按照审计内容类别及时整理归档。审计档案属于公

司内部机密文件，仅限公司授权人员查阅。未经审监部负责人批准，不得向外

提供审计报告和审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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